
— 1 —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: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3〕51号）、《福建省优化营商环

境条例》、《泉州市纪委监委关于促进政商关系亲清统一 推动优化

营商环境的八条措施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。经研究，决定建立《石

狮市工贸企业安全生产“白名单”制度(试行)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附件：石狮市工贸企业安全生产“白名单”制度(试行)

石狮市应急管理局

2024年 3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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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 ”

为进一步激发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内生动力，提

升工贸企业核心竞争力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

办函〔2023〕51 号）、《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泉州

市纪委监委关于促进政商关系亲清统一 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

八条措施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

任务安排，经研究，决定建立工贸企业安全生产“白名单”制度，

将积极落实主体责任的重点企业、重大贡献企业纳入“白名单”

管理，在减少执法频次、提供指导服务 、评先评优等方面优先

予以支持。

一、纳入对象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已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的

工贸企业（存在涉氨制冷、有限空间、粉尘涉爆等高风险环节

的企业除外）自动纳入。

1.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；

2.被认定为省级及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 、专精特新企业、

创新企业；

3.上市企业、新三板挂牌企业、上市后备企业（以石狮市上

市后备企业名单为准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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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被认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三星级及以上企业。

（二）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不予列入：

1.安全生产风险等级为红色或存在涉氨制冷、有限空间、粉

尘涉爆等高风险环节的企业；

2.存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；

3.未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的企业；

4.近两年内发生生产安全亡人责任事故或发生生产安全相

关的重伤及以上工伤责任事故的企业；

5.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、分管安全负责人一年内受到过安全

生产类行政处罚；

6.已投入生产的建设项目存在“未批先建”“未验先投” 等问

题的企业；

7.存在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。

二、动态管理

工贸企业安全生产“白名单”有效期 1 年，期间实施动态管

理，发现列入“白名单”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立即将该企业

从“白名单”移除，从退出之日起算，退出“白名单”企业一年内不

得列入“白名单”；一年期满后，依申请重新列入“白名单”。

1.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；

2.瞒报、谎报、迟报、漏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3.发生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事件的；

4.行政许可证照注销、吊销、撤销的，或者不再从事相关行

业生产经营活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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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且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

的；

6.未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要求有效运行，受到事前问责或行政

处罚的；

7.一个月内未登入“泉州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智慧管理平台，

未定期上报隐患自查自改情况的；

三、政策支持

对“白名单”企业,实行以下支持政策：

1.对列入“白名单”企业开展帮扶指导。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安

全生产专家指导服务，帮助企业有效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

2.对列入“白名单”企业适当降低执法检查频率。实施“进一

次门、查多项事”。除“双随机”检查、事故调查、举报核查和上

级统一部署等特殊情况外，原则上不再开展执法检查，其他相

关检查以服务指导为主 。

3.对列入“白名单”企业实行柔性执法。推行告知、提醒、劝

导等柔性执法方式，对情节轻微、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轻微

违法违规行为，适用包容审慎处理。

4.支持推荐列入“白名单”企业参加安全生产相关的评先评

优活动。

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有效期至 2026 年 2月 28日，

由石狮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石狮市应急管理局 2024年 3月 1日印发


